
朱應、康泰出使扶南

和《吳時外國傳》考略

距今約一千七百三十年前，在三國時期，東吳孫權曾派朱應、

康泰等出使扶南（古籍所稱扶南包括今柬埔寨一帶）。這是史書所載我

國首次派遣專使和南海諸國交通往來的一件大事，其意義實不亞於兩

漢時期張騫、班超之通西域。由於古籍對朱應、康泰之行記載頗略，

康泰等返國後所撰的見聞錄─《外國傳》（或《吳時外國傳》）也早已散

佚，因而此次出使的全過程至今仍不很清楚，許多問題都值得研討。

開展這一方面的工作，不僅對探索朱、康之行本身，對研究東南亞古

史和古代中國南海交通都有一定價值，而且有助於增進我國和亞洲各

國特別是柬埔寨人民之間的傳統友誼。有鑑於此，本文擬就朱應、康

泰出使扶南的二三事貢獻一己之見。

（一）三國時期我國與扶南的交往

扶南之名最早出現約在三國時期。在二十四史中，首先著錄扶

南國的是《三國志》。

公元三世紀，地處沿海的東吳大力發展航海事業，屢屢遣使交

通海外，我國與東南亞各國往來的記載自此逐漸增多起來。扶南就是

在孫權時代正式和我國發生外交關係的。據《三國志．呂岱傳》載：

“岱既定交州︙︙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

王，各遣使奉貢。”1呂岱平交州為黃武五年（226年）之事，黃龍三年

（231年）他被孫權召還，改屯長沙漚口，故這况提到的扶南等國遣使

來貢應發生在公元226-231年之間。

其實扶南此番奉貢並非最早一次，扶南和我國首次交通也不見

得是呂岱派人“南宣國化”的結果。除《三國志》外，還有其他史籍可供

參證。法國伯希和在〈扶南考〉一文中列舉了許多中國文獻資料，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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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提到：《古今圖書集成．食貨典》卷三三四引《吳曆》云，“黃

武四年（225年），扶南諸外國來獻琉璃。”上文並見《太平御覽》卷八○

八引《吳曆》曰，“黃龍，扶南諸外國來獻琉璃。”2這兩條“正史”之外

檢獲的材料固然可貴,卻也帶來一個問題：二書同樣引自《吳曆》,而年

代卻有出入,究以何者為準？若依《太平御覽》，則扶南在黃龍間（共三

年）來貢大概就是呂岱平交州後的那一次；《古今圖書集成》引文所載

時間雖然較早，唯該書出於《太平御覽》之後，未知孰是。伯希和顯然

不敢作出判斷，所以提出“中國與扶南之最初交際，吾人不知始於何

時。然第一次正式使臣之派遣，殆為康泰、朱應之奉使。其時必在二

二五至二三○年之間。似為吳交州刺史呂岱之所遣派。引文十八所言

之貢使，或在此第一次中國使臣奉使之後”3。

近檢得《藝文類聚》也載有同樣的材料：“《吳曆》曰，黃武四年，

扶南諸外國來獻琉璃。”4《藝文類聚》為唐初歐陽詢所纂修，其記載

又極明確，自較《太平御覽》可靠，《古今圖書集成》顯係抄自該書。查

《吳曆》一書，《隋書．經籍志》不載，而新舊唐書藝文、經籍志均有著

錄，標為胡沖撰、六卷。胡沖乃孫權時重臣胡綜之子，天紀中（227-

280年）出任吳末代中書令，裴松之注《三國志》引《吳錄》說他“後仕晉

尚書郎、吳郡太守”。《吳曆》大概是沖入晉時所撰。他們父子二人在

東吳均位居顯職，掌管機要，“凡自權統事，諸文誥策命，鄰國書

符，略皆綜之所造也。︙︙赤烏六年卒，子沖嗣”5。因此《吳曆》一

書向被視作信史，為裴注大量引用。

由是觀之，史籍所載扶南派使來中國最早應是黃武四年，即公

元225年。而《吳曆》則是繼康泰等的《外國傳》和吳丹陽太守萬震的《南

州異物志》後，比晉人陳壽的《三國志》更早記載扶南的一部古籍6。

除上述兩次來貢外，在《三國志》中還可找到稍後一些時間扶南國

再次遣使來中國的記載，事見〈吳主傳〉：“（赤烏六年）十二月，扶南

王范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7。過去轉換公元年份時，都將這次來貢

標成243年。其實這一年夏曆魏正始四年十二月初三已是公曆243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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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三十一日，而吳的紀日朔閏又比魏晚了一天，所以除非范旃遣使

來吳適值初一、初二這兩天，一般應改為公元244年，至少也得寫成

243-244年。

但是，三國時期我國與扶南的關係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擬

著重探討的朱應、康泰之行。此事不見於《三國志》，只有唐人姚思廉

的《梁書．海南傳》作了最早的也幾乎是唯一的記載，其有關部分共三

處，現分別予以摘錄：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及

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及傳

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總敘〉）；

“扶南國︙︙盤況年九十餘乃死，立中子盤盤，以國事

委其大將范蔓。盤盤立三年死，國人共舉蔓為王。蔓勇健

有權略，復以兵威攻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

乃治作大船，窮漲海，攻屈都昆、九稚、典孫等十餘國，

開地五六千里。次當伐金鄰國，蔓遇疾，遣太子金生代

行。蔓姐子旃，時為二千人將，因篡蔓自立，遣人詐金生

而殺之。蔓死時，有乳下兒名長，在民間，至年二十，乃

結國中壯士襲殺旃，旃大將范尋又殺長而自立。︙︙吳

時，遣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使於尋國，國人猶裸，唯

婦人著貫頭。泰、應謂曰：‘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

耳。’尋始令國內男子著橫幅。橫幅，今干漫也。大家乃截

錦為之，貧者乃用布”（〈扶南國傳〉）；

“天竺︙︙吳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物使其國，從扶南

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可一年餘

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濱極

遠，猶有此人。’即呼令觀視國內，仍差陳、宋等二人以月

支馬四匹報旃，遣物等還，積四年方至。其時吳遣中郎康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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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天竺國傳〉）。8

從以上所述不難看出，三國時期東吳與扶南的關係是極為密切

的。扶南使者來中國有具體年代確載的至少兩次，而孫權派專使回

訪，則在中國南海交通方面誠為史無前例之舉。

（二）朱應、康泰出使扶南的時間

朱應、康泰出使扶南係孫權所派，這是學術界公認的。可是具

體何時出使，長期以來則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一種主張是226-231

年，其主要根據是《三國志．呂岱傳》，認為呂岱在黃武五年（226年）

平交州後“遣從事南宣國化”，這個“從事”肯定就是《梁書》所說的“宣

化從事朱應”。又因呂岱於黃龍三年（231年）被孫權召還，故將此次出

使置於226-231年之間。

然而《三國志．吳主傳》明明記載扶南王范旃於赤烏六年十二月

（244年）尚派使來中國，《梁書》說朱、康“使於尋國”，范尋稱王又在

范旃之後。如何解釋這個矛盾呢？在肯定“226-231年”說的前提下，

有人認為“康泰等至扶南時所見扶南王，應是范尋以前諸王，尤應是

范旃；前引赤烏六年（二四三）范旃遣使入貢之文，即其一證。︙︙然

《梁書》卷五四扶南傳云，‘吳時遣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使於尋國’。

康泰等至扶南，又似在范尋在位時，然則其奉使在外有一二十年

矣”9。也有人提出“康泰、朱應使扶南，正尋在位之時。《吳書》卻云

在黃武六年後十六年范旃尚遣使貢獻，不知此時范旃死已二十年矣。

此必《吳書》之誤也”bk。解放以來，報刊上發表的論及中柬關係的文

章、資料大多皆取此說，有的更進一步斷為226年或227年，甚至將

226-231年朱、康出使和243年范旃來貢二事相提並論。

另一種說法是朱、康既“使於尋國”，其出使當在赤烏六年范旃遣

使入貢之後。如認為“泰之奉使，總在黃武五年（二二六）之後，尤以

孫權末年為近是也”bl。伯希和始則主前說，後來他看到沙畹翻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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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雲行紀》附註有赤烏六年范旃遣使入貢之事，又將康泰等出使時間

推遲到245-250年bm。

我覺得，古籍記載固然不足盡據,但倘無確實證據也不便隨意推

翻。何況有關三國時期中國扶南關係的記載就那麼廖廖數段，且多出

自“二十四史”這樣的基本文獻，如果只據一段就輕易地否定另一段，

問題就更加難以弄清。比較可行的是將各種記載仔細排比對照，找出

問題癥結所在，予以較合理的解釋。“226-231年”說依據的主要是《呂

岱傳》，而其最大失著也在於此。因為呂岱所遣“從事”雖然有可能

是朱應，但焉知其必為朱應？不能因“遣從事南宣國化”和“宣化從事”

有些相合就遽以斷言。《呂岱傳》上根本未提及具體人名，如無赤烏六

年來貢一事，作此推測尚可考慮，但既有此記載，則僅依文字的某些

相合即據以推翻《吳主傳》中的明確記載，或認為朱應等在外有一二十

年之久，這就不免失當了。

目前並無充分的根據可以推翻《吳主傳》上的記載。相反，如果將

朱應等的出使時間置於赤烏六年之後，則各種史籍的記述不但不相矛

盾，且可得到比較合理的說明。為使敘述明確，下面分幾點談談自己

的看法。

（1）朱、康出使時扶南的國王肯定是范尋而非范旃。根據《南齊

書》、《梁書》的記載，范尋在范旃之後為王是無疑的。同時，從康泰

等“使於尋國”，和《水經注》所錄康泰《扶南傳》的“昔范旃時︙︙”bn，

也不難看出他們確是在范尋在位時抵達扶南的。可是有的著作仍引

上述《中國南洋交通史》稱“至其時扶南王是否為范尋，尚有疑問”bo。

因此這個問題的解決在某種程度上成了確定出使時間的一個關鍵。實

際上，康泰本人的記述早已明確回答了這個問題。在唐、宋類書中引

有康泰《吳時外國傳》的許多條文，其中明白提到范尋的至少有兩條：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王范尋以鐵為鬥雞假距，與諸將賭戲。”bp

“《吳時外國傳》曰，鱷魚大者長二三丈，有四足，似守宮，常吞食

人。扶南王范尋敕捕，取置溝塹中”bq。這一證據，足以廓清康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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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范尋時出使問題上的疑雲。

（2）朱應、康泰出使非呂岱所派。在解決上一問題並肯定赤烏六

年范旃派使來中國的前提下，其他問題可以迎刃而解。首先須排除的

是朱應為呂岱所遣之說。這種否定是必要的，既便於合理地解釋各種

記載，同〈呂岱傳〉本身也不矛盾。前面提過，在呂岱遣使南宣國化之

前和以後，扶南均有使者來東吳，而且記載都比〈呂岱傳〉明確，故扶

南和我國的最早交往並非呂岱遣使的結果。同樣，〈呂岱傳〉既未載及

所遣“從事”為何人，也沒有說明該“從事”是否到過扶南、林邑、堂明

各處，或只去過其中某處。而朱、康之出使扶南卻有確載，顯非呂岱

所派。

（3）朱、康出使當在公元245-251年之間。康泰等既為孫權所派，

其出使當然不會遲於252年（是年孫權卒），但也不可能早於244年，因

為該年范旃尚派使來中國，故以置於245-251年間為宜。伯希和從

“225-230年”後退至“245-250年”是有道理的，但在後來的著作中又將

朱應等回國寫書的年代定為250年br，這又未免失之過實。

（4）朱、康出使應在范尋稱王後不久。這樣一個結論實際上已不

言自明，茲再引古籍中的兩個記載以資佐證。《梁書．天竺國傳》提

到，范旃派蘇物使天竺，去時走了一年多才到天竺江口，又逆水行七

千里而抵京城。後來天竺派陳、宋等兩位使者隨蘇物回訪，花了四年

時間才返抵扶南。饒有興味的是，天竺的兩位使者和東吳使者朱應、

康泰在扶南會了面。由此可見，從蘇物前往天竺到返回扶南，其間有

六年左右，也正是在這段時間內，扶南的政局發生了變化，蘇物離扶

南為范旃所派，而他回國時已是范尋執政。這一記載和我們的推斷正

相符合。另《梁書》還載有：“晉武帝太康中，尋始遣使貢獻”bs。《南

齊書》說“旃大將尋又殺長，國人立以為王，是吳、晉時也”bt。這說

明范尋直到太康間（280-289年）仍然在位，如果朱、康出使時為226-

231年，則范尋執政將長達五十餘年，這種情況在歷史上比較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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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朱、康到扶南為245-251年間，適在范尋稱王後不久，上述記載也

比較容易解釋。

（三）關於《扶南異物志》和《吳時外國傳》

《梁書．海南傳》總敘提到，朱應、康泰從扶南回國後，曾據親身

經歷及傳聞著書立傳。但因他們的見聞錄久已失傳，故關於朱、康之

作的真實情況也成了學術界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

查《隋書．經籍志》和新舊唐書藝文、經籍志，均載有朱應《扶南

異物志》一卷。但朱應此書一向未見他書引用。《梁書．劉杳傳》曾敘

及朱建安《扶南以南記》：“杳少好學，博綜群書，沈約、任昉以下，

每有遺忘，皆訪問焉。︙︙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

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

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二書

尋檢，一如杳言。”ck姚振宗在《三國藝文志》和《隋書經籍志考證》中

提出朱建安即朱應，《扶南以南記》即《扶南異物志》cl。因無從查考，

只好姑且存疑。

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認為，《通典》、《史記正義》所引的宋膺

《異物志》可能是朱應《扶南異物志》的誤寫cm。伯希和對此深表贊同cn。

宋膺《異物志》不見隋唐經籍、藝文志著錄。無論唐人的《通典》、《史

記正義》，抑或宋人的《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其所引的宋膺《異

物志》殘文不出十條，記述均西域之事（如疏勒、大宛、大月氏、大

秦）。雖說朱、康所記不限於扶南，而旁及南亞、西亞，可宋膺之文

卻無一處涉及東南亞特別是扶南的。宋膺之為朱應，既無確證，遂亦

不敢苟同。

不管朱應之作下落如何，康泰的書卻被 《水經注》以至唐、宋許

多類書大量引錄。由於諸書引用時冠以各種各樣的書名，如康泰《扶

南傳》（或康泰《扶南記》）、《吳時外國傳》、康泰《外國傳》、康泰《扶南



260

土俗》︙︙。致使康泰本人的著作究係一種、兩種還是三種也成為疑

問。侯康《補三國藝文志》認為，“泰遍歷百數十國，必不止專記扶南

一方，其大名當是《吳時外國傳》，而《扶南傳》則其中之一種，《扶南

土俗》又《扶南傳》之別名也”co。楊守敬所見略同cp。

從諸書所引的康著條文來看，有時內容雷同的文字卻被標為不

同的書名，像自然白鹽如細石子一條，《北堂書鈔》引用出處作《吳時

外國傳》cq，《太平御覽》作康泰《扶南土俗》cr，所以侯康、楊守敬之說

有些道理。但其總名似以康泰《外國傳》為宜，因“吳時”二字顯係後人

所加，其為衍文殆無疑義。《史記索隱》、《史記正義》引用康書就只標

《外國傳》或康泰《外國傳》可證。

更有進者，不僅所傳康泰的各種不同名稱的著作可能是同一部

書，即若朱應、康泰二人之作亦似為一種。向達先生說：“按《北堂書

鈔》卷一百三十二帳引有‘應志云：斯調國王作白珠交給帳，遣遺天竺

之佛神。’所謂應志，豈即指朱應之《’扶南異物志》而言耶？”cs今查

同樣內容的條文，《太平御覽》曾兩處引用，其出處均作《吳時外國

傳》ct。又上述毗騫國長頸王事，《太平御覽》所引《扶南傳》的記載也

大同小異dk。設若“應志”或朱建安《扶南以南記》均非朱應的《扶南異物

志》，至少有一樁事實始終令人費解：同在隋、唐之世，何以隋唐經

籍志、藝文志著錄朱書，而其文卻未被他書所引，康泰之文為諸書

廣徵博引，其著作卻不見隋志、唐志著錄？侯康在考證朱應《扶南異

物志》時提到：“《南史》稱朱應經過傳聞百數十國，因立紀傳，而《隋

志》獨載此書者，意他卷盡亡，而此卷僅存也。”dl這種看法實無法

使疑問冰釋。《梁書》、《南史》所謂的“記傳”係朱、康二人所作，而

非專指朱應，如說“他卷盡亡”則康泰之書為何被大加引錄，若謂朱

應“此卷僅存”卻又杳無影蹤。極有可能，朱應、康泰的“記傳”乃一

人之作而冠以二人之名，一人為實際作者而另一人因是主使官卻名

列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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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康泰《外國傳》輯佚問題

朱應、康泰既為交通海南諸國的最早的專使，他們所撰的見聞

錄自然也成了我國記載古代南海交通的一部重要專著。其書久已散

佚，幸賴有《水經注》以及唐、宋諸書屢加引錄，使我們今日得窺其

涯涘。

僅據現存的一些片斷，朱、康之作的重要性業已歷歷可見。《梁

書》說他們經歷和傳聞的有百數十國，這個數字當然有些誇大，因為

古時往往把現今同一國家的不同地方均冠以“國”字。但從康泰《外國

傳》的殘文來看，其記述確實不限於扶南一地，而包括東南亞、南亞

乃至西亞各國數十個地方。光扶南一地而言就有十來條，專記扶南古

代諸王（如混填、混盤況、范旃、范尋等）執政時的法律、征戰、物

產、造船、風習和對外交通等等情況。他們的部分記敘不僅為同時代

萬震的《南州異物志》和稍後的郭義恭《廣志》所襲用，而且《南齊書》、

《梁書》、《南史》等歷史文獻也都據以編輯海南諸國傳。

毫無疑問，康泰《外國傳》是研究我國古代南海交通，研究東南亞

各國特別是柬埔寨古代史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前面我們曾引康

泰本人的記錄來證明朱、康出使時扶南王確為范尋，僅此一端，就足

見《外國傳》輯佚的重要性。倘能將朱、康所記全部輯錄出來，當是頗

有意義的一項工作。過去，中外學者有志於此者不少。《麓山精舍叢

書》、《說郛》作過輯佚，但所錄極不完全，如《說郛》僅錄《太平御覽》

卷七八七的十二條（日本人駒井義明過去的考證就僅限於此）。王謨的

《漢唐地理書鈔》總目曾包括有朱、康之作，伯希和也有類似打算，唯

均未見刊布。解放前，向達先生對此作過很大的努力，成績不小。他

把《水經注》、《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法苑珠林》、

《太平御覽》等書中的條文匯輯起來，所收五十來條（包括重出的）dm。

不過其中部分條文，並未能斷定即康泰之作，可能係出自竺芝的《扶

南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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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以前人探索的成果為基礎，進一步將康泰《外國傳》的輯佚

工作搞好。茲就自己所見，將該書被引用的情況列一簡表，以清眉目：

所標書名 出處

康泰《扶南傳》 《水經注》

康泰《扶南記》 《水經注》

《北堂書鈔》

《外國傳》
《史記索隱》

《白孔六帖》

《翻譯名義集》

《北堂書鈔》

《藝文類聚》

《吳時外國傳》
《法苑珠林》

《初學記》

《太平御覽》

《事類賦》

以上所舉，均採可確定為康泰之作的條文，初步計算約八十餘

處，扣除重出不計，至少也有五十來條。他如《北戶錄》、《太平廣

記》、《政和證類本草》、《本草綱目》等所引的《扶南記》或《扶南傳》可

能並非康著，故未列入表內。當然，囿於個人井觀，錯漏自當不少。

我覺得，只有把康泰《外國傳》的殘文全部輯錄出來，予以認真的核

對、比較，才能對三國時期與友好鄰邦柬埔寨之間的關係有進一步的

瞭解，也才能對古代中國南海交通的一些問題作出更合理的分析。我

們應該為此而努力。

（1978年5月31日）

所標書名 出處

《吳時外國志》
《藝文類聚》

《太平御覽》

《〈吳都賦〉註》

《扶南傳》 《釋迦方志》

《太平御覽》

康泰《外國傳》 《史記正義》

康氏《外國傳》 《史記正義》

《通典》

《扶南土俗傳》 《太平御覽》

《太平寰宇記》

康泰《扶南土俗》 《太平御覽》

康泰《吳時外國傳》《太平御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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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三國志》卷六十，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385頁。
23見《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98、105頁。
4《藝文類聚》卷八十四，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441頁。
5《三國志》卷六十二，第1418頁。
6 晉左思所撰《三都賦．吳都賦》中也提及扶南，但寫作“夫南”。同時代之劉逵為之作註，曾引《異物志》
曰：“夫南特有才巧。”此《異物志》或謂即後漢議郎楊孚所作（又稱《南裔異物志》或《交州異物志》），但無
確證。

7《三國志》卷四十七，第1145頁。另參見唐許嵩《建康實錄》卷二。
8《梁書》卷五十四，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783、788─789、798頁。
9《中國南洋交通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13─14頁。
bk〈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敘錄〉，原載（《北平圖書館館刊》四卷六號（1930年），《唐代長安與西
域文明》重刊，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567─568頁。

bl 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證》上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15頁。
bm《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 第114─115頁。
bn《水經注》卷一，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本。
bo《古代南洋史地叢考》，商務印書館1958年版第142頁。
bp《藝文類聚》卷九十一，第1585頁。另參見《初學記》卷三十，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729頁。
bq《太平御覽》卷九三八，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本。
br《馬可波羅行紀注》第一卷，1959年英文版第512頁。
bs《梁書》卷五十四，第789頁。
bt《南齊書》卷五十八，中華書局1972年版第1014頁。
ck《梁書》卷五十，第715頁。
cl《二十五史補編》，開明書店版第三冊第3245頁、第四冊第5402頁。
cm《二十五史補編》第四冊第4985頁。
cn《馬可波羅行紀注》第一卷，1959年英文版第512頁。
co《二十五史補編》第三冊第3182頁。
cp《水經注疏》卷一，科學出版社1955年影印本。
cq《北堂書鈔》卷一四六。
cr《太平御覽》卷七八七。
cs《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第568頁。
ct《太平御覽》卷六九九。
dk《太平御覽》卷三六九。
dl《二十五史補編》第三冊第3182頁。
dm 見《史學雜誌》一卷一期（1929年）。

（原為全國東南亞研究學術會議上宣讀論文，
後載《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78年第四期）




